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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國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宏 國 德 霖 科 技 大 學 
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1 次 教 務 會 議 議 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 日（週三）下午 13：30 
地點：堉琪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  帥月  
出（列）席人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113-2 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屆畢業生成績更正案。(提案單位：廚藝系)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會議通過後據以修正成績。 

二、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備查案。(提案單位：教務行政組) 

決議：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會議通過後據以實施。 

參、 工作報告 

（無）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成績更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餐旅系) 

說 明： 

1.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2 名（日間部 1 名、進修部 1 名）學生成績因授課教師成績漏

植、誤植而提出成績更正案，學生成績更正對照表暨相關佐證如附件 1。 
2. 依本校「學生各項成績更改辦法」第二條，學生成績因核算、登錄或遺漏而衍生之錯誤，

經任課教師提出申請並附相關資料證明，會同開課單位主任查證，經教務長核示提送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更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本校「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行政組) 

說 明： 

1.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訂，通識教育中心改隸為教務處二級單位，惟共同/通識課程仍佔

各學制課程重要比例，建議校課程委員會議當然委員仍保留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2. 「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本校「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修正案，請審議。(提案單位：外語教學組) 

說 明： 

1. 為簡化實施多年之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證照考試次數規定及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擬

修正本校「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2. 修正辦法業經通識教育中心外語教學組會議討論與決議，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詳

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教務行政組) 

說 明：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共通過 2 個課程增修案，包含：餐旅管理系日四

技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制訂案、室內設計系與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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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系因執行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BIM 綠建築設計及施工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修

訂日四技 111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4。 

決 議：同意備查。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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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生成績更正對照表 

開課學期：  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項

次 

申請更正 

授課教師 

更正成績學生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更正前(原始) 更正後 
修正原由 

姓名 學號 
就讀 
系科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平時 
成績 

(所佔%) 

期中 
成績 

(所佔%) 

期末 
成績 

(所佔%) 

學期 
成績 

(100%) 
日間部 

1 李如君 簡佑欣 411309014 餐旅系 
餐旅學院選修 
餐飲美學 

85 
(40%) 

100 
(30%) 

0 
(30%) 

64 
(100%) 

85 
(40%) 

100 
(30%) 

100 
(30%) 

94 
(100%) 

原其期末考考卷成績未輸入，

後查證補輸入成績 

進修部 

2 何瑞玲 李廷翔 911009040 餐旅系 
四廚四 A 
飯店管家管理

與實務 

－ 
(0%) 

－ 
(0%) 

0 
(100%) 

0 
(100%) 

－ 
(0%) 

－ 
(0%) 

64 
(100%) 

64 
(100%) 

成績因為老師看錯行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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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一 1 簡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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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四 A 李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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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88年06月09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1年06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06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01月0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06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04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05月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07月0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09月0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1月0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月○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規劃及審議課程，發展本校教育特色，爰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訂定「宏

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課程委員會分設三級： 

一、校課程委員會。 

二、院級教學單位（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三、系級教學單位（含系科、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本校有關課程規劃修訂，須經過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程序。校課程委

員會決議事項須再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 三 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科）主任、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行政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薦學生代表各1

人組成之。另得視需要遴選業界代表及課程專家若干名為課程諮詢委員，陳請校長

聘任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教務行政組組長兼任之，處理本會交辦之各項事務。 

第 四 條 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各院級、系級教學單位自訂，送校課程委員會

核備；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成員須包含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業界或校

外學者專家代表。 

第 五 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成員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當然委員則隨其職務進

退。 

第 六 條 校課程委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二、審議院級及系級課程規劃相關規章辦法。 

三、審議學程開設相關事宜。 

四、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七 條 學院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整合、協調與審議學院及所屬系級教學單位開設課程。 

二、審議所屬系級教學單位之課程架構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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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學院及所屬系級教學單位學程開設相關事宜。 

四、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八 條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通識教育及共同課程架構及課程內容之規劃。 

二、審查通識教育及共同課程之教學綱要。 

三、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審議。 

 

第 九 條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專業必、選課程之規劃及學分配當研議。 

二、審查所屬課程之教學綱要。 

三、其他課程相關事宜之研議。 

第 十 條 各級課程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

席，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為代理人。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三條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

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

務行政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

各學院推薦學生代表各 1人組成

之。另得視需要遴選業界代表及

課程專家若干名為課程諮詢委

員，陳請校長聘任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

兼任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執

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行政組組長

兼任之，處理本會交辦之各項事

務。 

第三條 校課程委員會由教務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系

（所、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教務行政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薦學生代

表各1人組成之。另得視需要遴

選業界代表及課程專家若干名

為課程諮詢委員，陳請校長聘任

之。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

兼任之，綜理本會一切會務。置

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行政組組

長兼任之，處理本會交辦之各項

事務。 

配合本校     

組織規程

修訂，通

識教育中

心改列為

二級單

位，校級

課程當然

委員仍保

留通識教

育中心主

任，僅修

正職稱。 

 

  



11 
 

附件 4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3 日（週三）下午 13:50 
地點：堉琪樓 2 樓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帥月 紀錄：陳時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資訊工

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不動產經營系、企業管

理系) 
決 議：資訊工程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不動產經營系、企業管理系，

照案通過；土木工程系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由教務處依決議辦理後續排課作業。 

案由二：日四技校外實習替代課程一覽表制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機械系、園藝

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由系科依通過之「校外實習替代課程一覽表」協助輔導需要之學生進行選課。 

案由三：園藝系日四技 114 學年度、日四技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

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園藝系) 
決 議：修正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英文名稱，其餘內容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四：資訊工程系日四技 112～114 學年度、進二技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資訊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五：電腦與通訊工程系日四技 111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六：土木工程系日五專 110～114 學年度、進二技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土木工程系)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七：室內設計系進二技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室內

設計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八：休閒事業管理系日四技 112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休閒事業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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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餐旅管理系日四技 112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餐旅

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案由十：餐飲廚藝系日四技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制訂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餐飲廚藝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系科將通過後課程表公告於系網站。 

三、 工作報告 

1. 各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表原始EXCEL檔、用印掃描PDF檔以及公版的空白格式檔

案，均已存放於教務處雲端硬碟提供下載，請各系務必下載正確之檔案運用，不要再使

用舊檔。連結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g-NyGPEWv7qQWcnYFby0
L9xe3w44KjV?usp=drive_link 

2. 各入學管道國際專班之課程表制訂提案簽呈須加會簽國際處，請國際處協助檢核課程

表內容是否符合申請計畫書與簡章中述明之課程相關規定。 

3. 本校 113 學年度校務評鑑報告中，有關課程規劃之「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

列舉如下；教務處將因應評鑑報告待改善事項推動相應之課程修訂。 

(1) 各系專業必選修之學分占比偏高，其中院共同必選修有達到 26 學分者；跨系選修亦

缺乏系統性設計，不利學生跨域能力之培育，建議改善。(項目二、2.) 

(2) 通識課程，「基礎通識」（語文與運動健康）課程占 16 學分，而「分類通識」課程僅

占 8 學分，不利學生通識素養之培育，宜酌增分類通識課程之學分數，開設更多元之

課程，以滿足學生選課之需求。(項目二、3.) 

(3) 學校三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對於學生代表與業界代表之設置規定各有不同，不利學

生意見與業界需求之反應。建議於學校規程中給予統一規定。(項目二、8.) 

四、 討論事項 

案由一：餐旅管理系日四技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114學年度入學課程表制訂

案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餐旅管理系) 

說 明：制訂日間部四技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114學年度入學課程表，制訂

草案詳附件1 

請審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日四技 111 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室內設計系、土木

工程系) 

說 明： 

1.室內設計系、土木工程系獲核定辦理114年度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BIM綠建築

設計及施工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因計畫執行需增列選修課程。 

2.修訂室內設計系日間部四技111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草案詳附件2-1。 

3.修訂土木工程系日間部四技111學年度入學課程表，修訂草案詳附件2-2。 

請審議：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14:15） 


